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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5 年枋寮鄉全鄉運動會 大隊接力賽事競賽規程 

一、 主辦單位：屏東縣枋寮鄉公所 

二、 競賽日期：115 年 4 月 4 日(六)下午(請依秩序冊賽程為主) 

三、 競賽地點：枋寮鄉僑德國民小學【屏東縣枋寮鄉僑德路 186 號】 

四、 競賽項目：12 人大隊接力(以村為單位) 

五、 競賽辦法： 

1. 採計時制。 

2. 每隊可報名 15 人，以 12 人參賽，女生 4 人，男生 8 人。 

六、 參加資格：以本鄉各村為報名單位。 

七、 競賽辦法： 

1. 大隊接力：每人跑 100 公尺。 

2. 採用大隊接力所使用之起跑方式及接力區。 

3. 起跑點（起跑線）： 

第一棒除第一道為原起跑線外，在接力第一棒第二道起各道起跑線前，兩側標

有“5 公分 x5 公分黑色起跑點”，比赛前各道以自色或黃色寬 5 公分長 1.22

公尺膠帶黏貼於黑色起跑點上，做為第一棒第一道起“各道臨時起跑線”，發

令助理員協助膠帶貼上，並告知全體第一棒選手。 

4. 第一棒除第一道為原起跑線外，其他各道之起跑線以寬度 5 公分膠帶臨時貼於

各跑道上，作為各跑道之起跑線。 

5. 第一棒使用站立式起跑，起跑犯規比照中華民國田徑規則 16.9 處理。 

6. 大隊接力比賽，在第二棒跑出彎道時，經過搶道錐，即開始搶跑道，第三棒其

接棒排列位置，應以原"檢錄單"上道次的順序縮小左右間隔靠內側移動排列，

不得換位，接棒後即可正式搶跑道，不得換位，其餘各棒在前一棒出接力區

時，依出接力區先後順序站位，順序在前者在第一跑道，餘順序由第二道依序

向外排列，不得變換位置。前面隊伍離開後，得視狀況向內推進。 

7. “其他各棒次“接力區接棒選手排列位置，均按前一棒次選手跑出接力區之先

後順序，由內向外依序排列，惟第一跑道儘量保持僅一位等待接棒選手為原

則，相關各接力區檢察員須事先告知及輔導選手。 

八、 報名辦法： 

1. 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 3 月 9 日截止。 

2. 報名方式: 線上報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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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 獎勵辦法 

1. 冠軍： 獎金 5000 元、獎盃 1 座、獎狀一張。 

2. 亞軍： 獎金 3000 元、獎盃 1 座、獎狀一張。 

3. 季軍： 獎金 2000 元、獎盃 1 座、獎狀一張。 

  


